
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

关于拟转让合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

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福

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现对关于拟

转让合资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海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源智能装备”）

拟将持有福建海之信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之信公司”）50%的股份转

让给关联方张伟先生。交易遵守市场定价原则，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，转让价款

为海源智能装备的实缴出资额人民币 144.7 万元，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经核查，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交易价格公允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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